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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存山：“人本”与“民本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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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人本”与“民本”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。这两个概念可以说都是中国传统的
思想,而又是近现代的表述[ 1 ] 。简言之,“人”相对于神和物而言,“人本”是普遍的哲学
或文化的概念;“民”相对于国家和执政者而言,“民本”是政治哲学或政治理念的概念。

一
“人本”就是“以人为本”[ 2 ] ,与西方哲学或文化的“humanism”相对应,它可译为人

本主义、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。“人文”、“人道”都是中国传统的概念,如《易传》云:“文
明以止,人文也。观乎天文,以察时变;观乎人文,以化成天下。”“《易》之为书也,广大悉
备,有天道焉,有人道焉,有地道焉。”显然,这里的“人”是相对于天、地或自然而言。“人
本”一词不见于古汉语,其所表述的“以人为本”,不是从哲学的存在论上说以人为“本
根”或“本原”的意思(中国传统哲学认为人与万物都是天地所生,故而肯定了自然的“先在
性”) ,而是从价值论上说以人为中心(《礼记·礼运》篇云“人者,天地之心也”)或以人为最
有价值的意思。中国古代表述“价值”的概念是“贵”。《论语》载有子曰“礼之用,和为
贵”,即以“和”为最有价值。《孝经》云“天地之性(生)人为贵”,即以人为最有价值。《吕
氏春秋》云“孔子贵仁”,即以“仁”(爱人)为最有价值。因此,“人本”或“以人为本”的确
切含义应该是“以人为贵”,即以人(类)为最有价值。《论语》载:“厩焚,子退朝,问‘伤人
乎?’不问马。”这是以人为比马“贵”。后期墨家对“仁”有一个界定,即:“仁,爱己者,非
为用己也,不若爱马者。”(《墨子·经说上》)这符合孔子的思想(墨子曾“学儒者之业,受孔
子之术”,见《淮南子·要略》) ,“爱己”就是“爱人如己”,这是以人为具有内在的价
值(“不若爱马者”为用马也) ,即“人是目的”的思想。

“人本”包含“humanism”的人本主义、人文主义和人道主义的意思。它区别于哲学或文
化的神本主义(僧侣主义) 、自然主义、科学主义,以及伦理学的非(反)人道主义。

《圣经·马太福音》载耶稣说:“你要尽心、尽性、尽意,爱主你的神。这是诫命中的第
一,且是最大的。其次也相仿,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
”中国的人本主义有“爱人如己”的思想,但没有“爱上帝”或“爱天神”的思想(利玛窦在
《二十五言》中说“夫仁之大端,在于恭爱上帝”[ 3 ] ,这是以基督教的思想来“补儒”,并
不符合儒学的本义) 。因为“爱”包含着以所爱之对象为有内在价值的意思,而中国古代的天
神是“天聪明,自我民聪明;天明畏,自我民明畏”(《尚书·皋陶谟》) ,“民之所欲,天必从
之”(《尚书·泰誓》) ,它没有自己独立的意志和内在价值,所以中国古代有“敬天”、“畏
天”之说,而没有“爱天”之说(在《尚书》中,“敬天”、“畏天”为的是“敬德”、“保
民”) 。如果这里的“天”是指自然之天,“天者,万物之总名也”(郭象《庄子注·齐物论》)
,那么中国古代在“亲亲、仁民”之后有“爱物”。这是人本主义与神本主义的区别。

《吕氏春秋·贵公》篇载:“荆人有遗弓者,而不肯索,曰:‘荆人遗之,荆人得之,又何索
焉?’孔子闻之曰:‘去其荆而可矣。’老聃闻之曰:‘去其人而可矣。’故老聃则至公矣。
”在这里,孔子的关注点是普遍的“人”,而老子则“去其人”,放眼于普遍的(包含人在内
的)自然,孔、老的不同可以说是人本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区别。《老子》二十五章云:“故道
大,天大,地大,王亦大。域中有四大,而王居其一焉。”这里的“王”在傅奕本、范应元本中
作“人”。如果说“人”是域中的“四大”之一,那么在老子的自然主义思想中也含有人本主
义的因素。

西方现代哲学分为人本主义与科学主义两大派。科学主义以认知、科技为至上,而中国古
代则重视“三事”,即“正德、利用、厚生”(《尚书·大禹谟》,孔《传》云:“正德以率
下,利用以阜财,厚生以养民”) 。中国古代除“利用、厚生”的技术外,科学不发达,这与重
视“三事”的价值取向有关系。“为认知而认知”的科学之求“真”在文化系统中应该有其相



对独立的地位,但近代以来的“科技至上”也有与“人本”相异化的倾向。中国近现代文化学
习西方的科学与民主,而中国传统的“三事”价值观亦应继承和发扬。

人道主义主张“博爱”、善待每一个人。韩愈说“博爱之谓仁”(《韩昌黎集·原道》)
,此亦孔子“泛爱众”之意。非(反)人道主义不讲“爱人”,甚至残酷地虐待人,将人视为工
具、手段,这与儒家思想相对立。扬雄说:“申、韩之术,不仁之至矣,若何牛羊之用人
也?”(《法言·问道》)非人道主义就是“不仁”,反人道主义就是“不仁之至”。

人本主义具有现世主义的价值取向。除了从印度传入的佛教思想外,中国哲学不以天地、
人生为“幻妄”,也不像西方的基督教那样以天地、人生为“侨寓之所”,而是认为“天人合
一”,存乎“诚”,“诚”就是“真实无妄”[ 4 ] 。中国哲学认为只有“连续性”(而非“此
岸”与“彼岸”相分离的)的一个世界,故“自强不息”、坚持要在“此世”实现道德的理想。
“自强不息”,“厚德载物”,张岱年先生将此称为“中华精神”[ 5 ] 。现世主义而崇尚道
德,过去是、今后也将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主流。

关于人本主义与环境伦理的关系,西方的环境伦理学主张“反人类中心主义”,这有西方基
督教的文化背景。按照《圣经·创世记》所说,上帝创造了人与万物,而万物都是直接或间接地
被人所利用或征服。因而有西方生态学家说:“与基督教相比,没有一种宗教更以人类为中
心”,“它是最倾向于反对自然的”[ 6 ] 。与此不同,儒家伦理是以“爱人”为中心,由“爱
人”而推延至“爱物”。如有的学者所指出:“儒家的生态伦理思想,其本质是人类中心主义
的,但它不是以利益为中心的,而是以道义为中心的,这构成了其与西方传统的人类中心论的重
要区别⋯⋯这种道义型的人类中心观念⋯⋯对于当今人类走出生态危机的困境、实现可持续发展具
有重要的启发和借鉴意义。”[ 7 ]

《吕氏春秋·爱类》篇云:“仁于他物,不仁于人,不得为仁。不仁于他物,独仁于人,犹若
为仁。仁也者,仁乎其类者也。”人本主义在生态问题上首先是“爱人类”,由“爱人类”而推
延至“爱万物”(张载所谓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”,程颢所谓“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,莫非己
也”) 。在当今世界,如果不“爱人”,有一部分人处于极端贫困中,人与人处在“战争”的状
态下,那就没有人与自然的“和平”可言;如果对子孙后代没有恻隐之心,“吃祖宗的饭,断子孙
的粮”,那也就无所谓保护生态环境和可持续发展。构建“和谐社会”,从价值理念和操作层面
说,首先是人际和谐,然后是人与自然的和谐。

二
“民本”就是“以民为本”,源于《尚书·五子之歌》的“民惟邦本,本固邦宁”[ 8 ] 。

这里的 “本”是根本、基础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人民,只有(“惟”)人民,才是国家的根本、基
础;只有这个根本、基础稳固了,国家才能够安宁。这不仅是一个事实判断(所谓“水可载舟,亦
可覆舟”) ,而且是一个价值判断,即人民是国家、社会的价值主体。

在儒家的思想中,“民本”的价值观实高于对君主权力的肯定;也就是说,“民本主义”高
于“王权主义”。孔子说:“以道事君,不可则止。”(《论语·先进》)又说:“勿欺也,而犯
之。”(《论语·宪问》)儒家“事君”的原则就是“道”,这个“道”就是“爱人”、“亲
民”的仁道。如果君主违背了这个“道”,就要进行批评(“犯之”) ;如果君主不听谏阻,就
应“不可则止”,辞官而隐退。这也就是儒家非常重视的“出处进退之道”。王夫之说:“浮屠
氏以生死为大事。生死者,一屈一伸之数,天之化,人无得而与焉,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而可
矣,恶足以当大事哉?君子之大事,在仕与隐。仕隐者,君子之生死也。”(《宋论》卷十四)在儒
家(“真儒”而非“曲学阿世”之儒)看来,“出处进退之道”是比生死更重要的“终极关
怀”。

在湖北荆门出土的竹简中,“[君]所以异于父,君臣不相在也,则可已;不悦,可去也;不义而
加诸己,弗受也。”(《语丛三》)“子思曰: 恒称其君之恶者,可谓忠臣矣。”(《鲁穆公问子
思》) 。在《唐虞之道》篇,作者说:“唐虞之道,禅而不传。尧舜之王,利天下而弗(自)利也。
禅而不传,圣之盛也。利天下而弗利也,仁之至也。”又说:“不禅而能化民者,自生民以来未之
有也。”这就是说,如果要“化民”,只能实行禅让制,而不能实行夏代以来的传子制、家天
下。这与孟子否认“至于禹而德衰”,而认为禅让与传子两可、“其义一也”是不同的。上海
博物馆藏竹简中,《子羔》、《容成氏》的思想倾向与《唐虞之道》相同。我将此称为战国中
前期儒家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“帝、王之辨”(远古之帝与三代之王的区别) ,它不同于此后孟
子的“王霸之辨”[ 9 ] 。从“帝王之辨”可以看出,儒家对政治制度的设计是可以随着历史
的发展而有所变化的,因为民本主义、“利天下而弗自利”(孔子所谓“因民之所利而利
之”)是儒家更根本的价值观。

孟子说:“民为贵,社稷次之,君为轻。”(《孟子·尽心下》)这就是说,相比于社稷(一姓
之国家)和君主而言,人民是最有价值的。孟子从“民本”的立场肯定“汤武革命”,认为“贼



仁”、“贼义”的桀、纣失去了为君的合法性,只能谓之“一夫”(独夫) ,“闻诛一夫纣
矣,未闻弑君也”(《梁惠王下》) 。他反对臣对于君的一味顺从,认为“以顺为正者,妾妇之道
也”(《滕文公下》) 。臣并不是完全依附于君:对于“贵戚之卿”来说,“君有大过则谏,反复
之而不听,则易位”(这体现了社稷“贵”于君主) ;对于“异姓之卿”来说,“君有过则谏,反
复之而不听,则去”(《万章下》) ,“[君]无罪而杀士,则大夫可以去;无罪而戮民,则士可以
徙”(《离娄下》) 。孟子又说:“人不足与适也,政不足间也,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。
”(《离娄上》)意谓对于“大人”来说,君主的用人之非、政事之失等等尚不足以进行批评,只
有格(正)“君心之非”才是最重要的。以后,宋代的道学家如二程、朱熹等把“格君心之
非”作为治世的“大根本”,认为只有格(正)“人主之心术”,才能“讲磨治道,渐次更张”[
10 ] 。

荀子同样从“民本”的立场肯定“汤武革命”,他说:“汤武之诛桀纣也⋯⋯若诛独夫。
”(《荀子·议兵》)在荀子看来,“天下归之之谓王,天下去之之谓亡,故桀纣无天下,汤武不
弒君,由此效之也”(《正论》) 。荀子又说:“天之生民,非为君也;天之立君,以为民也。故古
者列地建国,非以贵诸侯而已;列官职,差爵禄,非以尊大夫而已。”(《大略》)荀子把孟子
的“民为贵”思想更鲜明地表述出来,即人民是国家、社会的价值主体:天之生民,不是为了君
主;相反,天之立君,是为了人民。不仅君主是“为民”而立,就是诸侯、大夫也是“为民”而
设。“为民”而非“为君”,这是儒家政治哲学的根本的价值观。

董仲舒主张“屈民而伸君,屈君而伸天”(《春秋繁露·玉杯》) 。其“伸君”是适应秦
以后的君主集权而立“三纲”之说,其“伸天”则仍贯彻了民本的思想。他说:“天之生民,非
为王也;而天立王,以为民也。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,天予之,其恶足以贼害民者,天夺之。
”(《春秋繁露·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》)其“伸天”是“为民”,而“伸君”则又“屈
民”,这是秦以后儒家思想的矛盾。

《汉书·谷永传》载谷永说:“臣闻天生蒸民,不能相治,为立王者,以统理之。方制海
内,非为天子;列土封疆,非为诸侯。皆以为民也。垂三统,列三正,去无道,开有德,不私一姓,明
天下乃天下之天下,非一人之天下也。”两晋之际,北汉主刘聪广建宫殿,浪费民力,廷尉陈元达
谏阻说:“天生民而树之君,使司牧之,非以兆民之命,穷一人之欲也。”(《资治通鉴》卷八十
八)这样的思想一直延续不绝,以至最后一个王朝即清朝皇帝的起居室里有一幅对联:“惟以一
人治天下,岂将天下奉一人! ”这幅对联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一个集中表述,即它与
君主集权相联系,而又以人民为国家、社会的价值主体。

中国古代有“民有”、“民享”的思想,但没有“民治”[ 11 ] 。对于儒家(“真儒”而
非“曲学阿世”之儒)来说,以人民为国家、社会的价值主体,这种价值观在他们的思想中是真
实的。但历史的现实又有如孙中山所说:“要必能治才能享,不能治焉不能享,所谓民有总是假
的。”[ 12 ]陈独秀在1915年所作《今日之教育方针》中首标“现实主义”,认为现实的人
生“非幻非空”,“现实世界之内有事功,现实世界之外无希望”,这是继承、发展了中国传统
的人本(现世)主义;次标“惟民主义”,认为“国家而非民主,则将与民为邦本之说,背道而
驰”,这是继承、发展了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[ 13 ] 。

关于民本与人权的关系,我曾作有《儒家的民本与人权》一文(载《孔子研究》2001年
第6期) 。大意是说:儒家的民本与君权相联系,在君主集权的政治体制下,人民没有“公民和政
治权利”(所谓“第一代人权”) 。但孟子说:“行一不义,杀一不辜,而得天下,皆不为也。
”(《孟子·公孙丑上》)荀子也说:“行一不义,杀一无辜,而得天下,仁者不为也。”(《荀子
·王霸》)这又包含着对每一个人的生命价值的肯定。孔子主张“均无贫,和无寡,安无
倾”(《论语·季氏》) ,他所希望的是“老者安之,朋友信之,少者怀之”(《论语·公冶长》)
。在儒家所向往的“大同”理想中,“人不独亲其亲,不独子其子,使老有所终,壮有所用,幼有
所长,矜(鳏) 、寡、孤、独、废疾者皆有所养”(《礼记·礼运》) 。张载在《西铭》中也
说:“民吾同胞,物吾与也。⋯⋯尊年高,所以长其长;慈孤弱,所以幼其幼。⋯⋯凡天下疲窿残疾、
茕独鳏寡,皆吾兄弟也。于时保之,子之翼也。”显然,儒家的这些思想与“第二代人权”即经
济、社会和文化的权利有更多的一致性。

明清之际的黄宗羲在《明夷待访录》中说:“古者以天下为主,君为客,凡君之所毕世而经
营者,为天下也。今也以君为主,天下为客,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,为君也。”又说:“天下
之治乱,不在一姓之兴亡,而在万民之忧乐”,“彼鳃鳃然唯恐后之有天下者不出于其子孙,是乃
流俗富翁之见”。他提出设“政事堂”,提高宰相的权力,又提出“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
校”,“公其是非于学校”,以限制君主的权力,使君主“有所畏而不敢不从”、“不敢自为非
是”。因这里有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思想,所以我认为,黄宗羲的思想可谓从民本走向民主的开
端。晚清的张之洞说:“知君臣之纲,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。”(《劝学篇·明纲》)而梁启超



说:“道德之立,所以利群也”,“德也者,非一成而不变者也”(《新民说·论公德》) 。可以
说,知“民惟邦本”(“利群”)是儒家更根本的价值观,则从民本进至民主也是当然的。中国政
治的现代化就是从民本走向民主,改变“惟以一人治天下”,而使人民不仅是价值主体,而且成
为“公民”( citizen) ,成为政治权利( rights)与权力(powers)的主体。因此,中国现代的执
政理念,不仅是权为民所用,情为民所系,利为民所谋,而且是主权在民,由人民选举、赋予权
力,并且监督和制约权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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[ 12 ]孙中山:《孙中山选集》,人民出版社, 1981,第493～494页。
[ 13 ]陈独秀:《陈独秀选集》,天津人民出版社, 1990,第24～25页。陈独秀对这种继承和发
展并不自觉,他往往把科学和民主同中国传统文化绝对对立起来,我认为这是他思想的局限。参
见拙文《明代的两大儒与五四时期的德赛二先生》,《传统文化与现代化》1997年第5期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《哲学动态》2005年第6期)
 
 
/


